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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廣告分析報告保健食品廣告分析報告保健食品廣告分析報告保健食品廣告分析報告 

2012 年 7 月 13 日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近年，健康生活意識抬頭，保健食品大行其道，市面上的保健產品已超過一千多

種。但保健食品的品質，是否能達到聲稱的效用，值得社會關注。 

 

現時，保健食品主要受 3 條條例規管。保健食品如含有中或西藥成份，分別會受

《中醫藥條例》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規管。沒有中或西藥成份的一般保健食

品，則只受《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規管，以確保食物製造商及供應商所提供的

產品適宜市民食用。無論在品質、安全及檢測上，政府對一般保健食品的監管，

比含有中西藥成份的保健食品寬鬆。 

 

另一方面，所有保健食品廣告，均受《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下稱：《條例》)規

管，禁止廣告聲稱產品或療法可以預防或治療《條例》所列出的二十多項疾病。

不過，廣告上的功效則無需刊出科學實證及其出處。《條例》剛於 6 月 1 日實施

新修訂1，新論壇於當日及七月上旬搜集了各報章的保健食品廣告，從以下五方

面分析報章廣告是否遵從《條例》的新修訂，並評估現行的廣告有否提供足夠及

正確的資訊，協助消費者選擇適合產品。 

 

2. 保健食品廣告評論保健食品廣告評論保健食品廣告評論保健食品廣告評論 

在是次分析中，我們搜集了 12 份中文收費報紙及 3 份免費報紙內，共 204 個廣

告，以五項準則，為保健食品廣告進行評估。五項準則分別是： 

 

1. 廣告內功效標籤是否已根據條例修訂作出更改 

2. 廣告有否根據新修訂規定刊出卸責聲明 

3. 廣告的表達手法 

4. 廣告有否提供科學數據及調查證明聲稱的真確性 

5. 廣告有否寫明服用禁忌及副作用 

 

 

 

                                                 
1為避免市民受到廣告的引導而自行用藥或治理，政府進一步規管「口服產品」的保健聲稱，擴大有關禁止╱限制發布口服產品的廣告的範圍。在《修訂條例》生效後，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人都不容許在廣告作出以下三項聲稱，包括預防、消除或治療乳房腫塊，調節生殖泌尿系統的機能，以及調節內分泌系統的聲稱。至於調節體內糖分或葡萄糖，調節血壓，調節血脂或膽固醇的三類聲稱，則容許以指定形式在廣告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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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分析結果主要分析結果主要分析結果主要分析結果 

 

3.1  功效標籤根據條例修訂作出更改功效標籤根據條例修訂作出更改功效標籤根據條例修訂作出更改功效標籤根據條例修訂作出更改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訂明，禁止或限制廣告發布預防及治療附表 1、2 及 4 內

的疾病或病理情況2，避免市民自行服藥而影響健康。我們發現，在《條例》修

訂實施後，兩成二的廣告沒有作出更改。部份廣告內「改善水腫」、「謝絕感冒」

及「治療及預防三高等心血管問題」等字眼，有利用條例的「灰色地帶」，避開

監管之嫌。以「治療及預防三高」的字眼為例，在新修訂下，供應商均不能直接

刊登食品能“調節血糖、血壓及膽固醇”的聲稱，但因社會普遍將“血糖、血壓

及膽固醇”稱為“三高”，所以保健食品商以刊登「治療及預防三高」作宣傳，

有避開監管之嫌。 

 

3.2  根據新修訂規定刊出卸責聲明根據新修訂規定刊出卸責聲明根據新修訂規定刊出卸責聲明根據新修訂規定刊出卸責聲明 

為了讓消費者知道保健食品是否含有中西藥成份，及是否經過《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或《中醫藥條例》的評核，在新修訂的《廣告條例》下，沒有中或西藥成份

的調節體內糖分或葡萄糖、調節血壓及調節血脂或膽固醇的「口服產品」，必須

刊登“卸責聲明”3，以示該食品不能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另外，

上述產品也要以指定形式在廣告中作出聲明，如「此產品適合關注 XX 的人士服

用」，以統一功效聲稱，避免消費者被失實廣告誤導。這些修訂的目的在於避免

市民，在沒有諮詢醫護人員的情況及受廣告的引導下，自行用藥或治理，延誤病

情。 

 

調查發現，32 個有關體內糖分、血壓及血脂或膽固醇的產品廣告中，只有 16 個

有根據《條例》修定，以指定形式（如「此產品適合關注 XX 的人士服用」）刊

登相關聲明。另外，全部廣告均沒有刊登該產品有否向《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

《中醫藥條例》註冊，也沒有登出卸責聲明，不符合條例修訂後的規定。 

 

                                                 
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禁止或限制發布的廣告及所涉及的疾病：(1)任何腫瘤 (2)任何病毒、細菌、真菌或其他傳染性疾病 (3)任何寄生疾病 (4)任何性病 (5)任何呼吸系統疾病 (6)任何心臟或心血管系統疾病 (7)任何腸胃病 (8)任何神經系統疾病 (9)任何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10)任何血液或淋巴系統疾病 (11)任何肌與骨骼系統疾病 (12)任何內分泌疾病 (13)任何影響視力、聽覺或平衡的器官的病理情況 (14)任何皮膚、頭髮或頭皮疾病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禁止發布的廣告：(1)通經、舒緩經閉、遲經或任何其他婦產科疾病 (2)增強性能力、性慾或生殖能力，或恢復失去的青春 (3) 矯正畸形或外科整容手術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禁止發布第一級的廣告：(1)有關預防、消除或治療乳房腫塊 (2)調節生殖泌尿系統的機能 

(3)調節內分泌系統的聲稱；第二級限制：(1)調節體內糖分或葡萄糖、調節血壓及調節血脂或膽固醇，只容許作出附表四第二欄內就每類聲稱而指明的四項聲稱 
3
 聲明為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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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廣告的表達手法廣告的表達手法廣告的表達手法廣告的表達手法 

近年有部份廣告，以類似新聞報道的形式包裝推銷產品，易令讀者混淆。我們的

調查發現，超過兩成一在報章刊登的保健產品廣告，都是屬於此類。 

 

為進一步了解市民會否被這類以「新聞報道」包裝的廣告誤導，我們在 6 月下旬

於街頭訪問了 181名市民，了解他們能否分辨出我們預先準備的 3 份的保健食品

廣告，分別為(一)傳統海報廣告；(二)宣傳稿廣告(俗稱鱔稿)；(三)類似新聞報道

形式廣告。調查顯示，對於傳統海報的廣告，受訪者的辨別能力較高，九成九受

訪者能分辨出是廣告(見表 2)。對於宣傳稿形式(鱔稿)的廣告，也有 86.7%受訪者

能辨出是廣告。但對於新聞報道形式的廣告，只有 55.8%受訪者能分辨出是廣

告。反映市民容易被類似新聞報道的保健食品廣告混淆。 

 

3.4  廣告提供科學驗證廣告提供科學驗證廣告提供科學驗證廣告提供科學驗證、、、、調查或數據調查或數據調查或數據調查或數據，，，，證明廣告聲稱的功效證明廣告聲稱的功效證明廣告聲稱的功效證明廣告聲稱的功效 

現時，部份保健食品廣告，喜以“大學臨床實證”或 “實證數據”來推銷保健產品

的功效，如 “三高在一個月內回落到正常水平”或 “服用後可改善失眠問題”等。

今次調查便發現，兩成的產品廣告，有引用相關的科學驗證、調查或數據。然而

其中有四成，並沒有就科學驗證等數據，提供調查機構名稱及出處，未能為消費

者提供充足的資訊，作精明的選擇。 

 

3.5 列列列列明服用禁忌明服用禁忌明服用禁忌明服用禁忌及及及及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 

保健食品供應商有責任在廣告內，標明服用禁忌及可能引致的副作用，以保障服

用者的健康。不過，今次調查中，所有保健食品廣告均沒有標明禁忌，反映供應

商生產商對提供這方面資訊的意識十分薄弱。另外，調查也發現，只有近一成廣

告會列明該產品會否有副作用，表現未如理想。保健食品供應商在這兩方面均有

改善空間。 

 

4.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4.1  加強監察保健食品廣告加強監察保健食品廣告加強監察保健食品廣告加強監察保健食品廣告 

現時，衛生署主要經市民、傳媒或消委會等機構轉介投訴後，才會對保健食品廣

告進行調查。2007 年至 2009 年 10 月，衛生署只有 41宗成功檢控的個案。隨著

保健食品市場逐漸擴大，不同形式的廣告會愈來愈多。當局接獲投訴後才作出調

查的做法，未必能有效保障消費者的健康。我們認為，衛生署應定期進行抽樣檢

查，防止保健食品廣告誤導市民。 

 

4.2  檢討現時檢討現時檢討現時檢討現時《《《《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的附表，只著重監管疾病及病理情況為主，對廣告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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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及功效聲稱之監管卻十分寬鬆。例如，保健食品以新聞報道形式作宣傳，令

消費者難以分辨是新聞或廣告。功效聲稱的用字亦過於含糊，如大補元氣、氣血

虧虛、溫腎助陽等字眼。這不但令功效標籤不一，也令消費者很難明白當中內容。

當政府希望《條例》可以避免市民受到廣告誤導，卻容許使用含糊不清的字眼，

政策出現前後矛盾。我們認為，《條例》不應只針對疾病及病理情況，應考慮將

管制不良醫藥廣告的範疇擴大，加強規管功效聲稱及廣告格式，令保健食品資訊

更加明確，保障消費者的健康。 

 

4.3  訂立訂立訂立訂立一套全面及一套全面及一套全面及一套全面及安全安全安全安全保健食品法例保健食品法例保健食品法例保健食品法例    

現時，香港沒有「保健食品」的法定定義，只要對健康有益，便可稱為保健食品，

分類非常含糊。雖然含有中或西藥成份的保健食品會受相關條例監管，但其他保

健食品則只受《公眾及衛生及市政條例》規管。這類食品不需經過註冊及審批程

序，也不需列出科學證據證明其功效、服用禁忌及副作用。因此，長遠而言，我

們認為政府應設立保健食品法例，確保保健食品的品質良好，保障市民健康。 

 

數據列表數據列表數據列表數據列表：：：： 

 

表 1：你認為圖 1 是不是廣告呢？ 

 是 不是 總數 

人數 101 (55.8%) 80 (44.2%) 181 (100%) 

 

表 2：你認為圖 2 是不是廣告呢？ 

 廣告 新聞報導 總數 

人數 179 (98.9%) 2 (1.1%) 181 (100%) 

 

表 3：你認為圖 3 是不是廣告呢？ 

 廣告 新聞報導 總數 

人數 157 (86.7%) 24 (13.3%) 181 (100%) 

 


